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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清末和民国时期的贵阳税捐

第一章　　清代后期的贵阳赋税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仍沿袭着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清代从顺治

起，经过康熙、雍正、乾隆的鼎盛时期之后，开始走下坡路。道光二十年

年 的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者首先用炮舰打开了中国长期闭关

自守的大门，自此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地处西南

边疆的贵阳，因地理和历史的原因所致，在封建社会中经济虽有资本主

义萌芽，但由于清政府重农抑商政策，加之后来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影

响，工商经济未能迅速发展，重要税源仍不能不依赖于来自农业生产的

田赋。清政府先后举办一些新税，但贵阳交通阻塞，商旅不畅，税源也不

丰盛；而且新税大多由省直接设立机构征收，对贵阳的财政收入并无多

大裨益。

第一节　　机构

清政府统一中国后，在税收制度上沿袭明代的一条鞭法；在税收管

理机构上也沿用了明代旧制。清建国初期，对国家财务收支曾严格划分

为政府财务和皇室财务两部分，分别建制管理。总管皇室财务收支的称

内务府；总管政府财务收支的称户部。当时户部的主要职务是管理全国

赋税收入和户籍，户籍是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田赋”的计税依据，所

以统归户部管理 年）设户部，一直延。后金（清）太宗的天聪五年（

续到光绪三十二年（ 年），才把户部职掌的户籍和其他民政事务划

出去另由新成立的民政部管理；户部也改称度支部，专管财政和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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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成立户部银行，作为国家金库。

省一级的主管税收部门称布政使司。全称是承宣布政使司。明永

乐十一年（ 年）设置贵州承宣布政使司，原为综管全省行政最高权

力机关。布政使乃一省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其后，明、清两朝先后设置

巡抚、总督等军政领导官员。布政使司逐步成为全省财政、税务的主管

机构。明朝廷除以布政使司管理省的行政、财政、税务外，还派内监到各

省督征税银和贡物，称为“税监”或“税使”。

清初的县署仍沿明制，知县下设有吏、户、礼、兵、刑、工 房，其中

户房管理赋税，大体具有今日财政、税务两局的职能，田赋由县署统筹

办理。县署的幕僚分为刑名、钱粮、征收、书启、帐房 个部分。钱粮负

责税政管理，征收负责税收的核算和征收。清代中期和后期，每在丁粮

纳税的上忙、下忙期间，贵阳县县署门口放一大柜，由纳税户自行交纳，

仍按康熙旧规“自行封柜，不许里长、银匠、柜役过手”。

清代的征收机构，除田赋、贡物、学租等由县署直接征收外，还有其

他各种税课，如当税、牙税、契税以及盐课、茶课、矿税等都由税课局负

责征收。贵州税课局最早成立于明代成化年间，直到咸丰期间，贵阳府

仍有税课局的建制。

清代后期，贵州还有盐税、土药税、厘金等专设的征收机构，如：

一、盐税　　　　税课局征收的盐课是指由贩运盐的商贩向当地税课局

交纳的落地税，或向其分卡交纳的过境税，统称为盐厘。咸丰十年（

年），贵州的丁粮和杂赋不旺，军饷不足，经奏准在仁怀厅的仁岸、思南

府的涪岸、桐梓县的綦岸和大定府的永岸分别设立盐务局，向入黔的川

盐征税。另外，还在交通要道设立分局、稽查局、验票局以及分卡等征收

机构。贵州的盐税由布政使、粮运道共管，共隶属于巡抚。

二、土药税　　　　贵州的土产鸦片一直随同百货征收厘金。光绪十三年

（ 年）清政府通令各省专设机构征收土药税。贵州总督岑毓英为此

上书，认为土药征收厘金，早成惯例“，未便专设局卡征收。”贵州巡抚王

毓藻也上奏清政府“：黔省土药碍难税厘并征。”一直到十年后的光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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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贵州才遵照清政府命令设置加十三年（ 征土药统捐总局。光

绪三十 年）贵州巡抚庞鸿书奏请开办禁烟总局，附设工艺三年（

所。

三 年），太常寺卿雷以诚倡办厘金，其后各、厘金　　　　咸丰三年（

省先后推广。道光十年（ 年），贵州总督刘源灏、巡抚田兴恕奏准在

贵州全面开征厘金，省设厘金总局，有总办主持工作，由巡抚田兴恕直

辖，县厘金局任命委员或专员负责。局以下设分卡，由司事和出巡办理

征收业务。厘金开征之初，只对运销商货征收，其后发展到对农民生产

稻谷征收厘金，称为谷厘，也称厘谷捐。为厘金设立的征收机构，除对商

贩征收的厘金局以外，还有专向农民征收的厘谷局。

第二节　　税制和税种

一、田赋

清代，贵州省的财政收入一向依靠外省的拨款补助， 省叫作协款；

内仍以田赋为主要收入。贵州山多田少，粮食收获不多，田赋的税率历

来较内地为轻，据（道光）《贵阳府志 食货志》载，当时相当于现在贵阳

市 亩 石，征，征米辖区的贵阳府亲辖地共有成熟田

银 两（其中包括： 两，条编银丁银 两，马馆银

两，地租银 两，共四项）。平 石，征银均每亩征米

两。此外，还有大大小小的田赋附加，如火耗、米耗、平余、羡余

等，统称为耗羡。后来又把这些附加统统改为正税，规定除上缴部分外，

地方可以留下一部分，作为养廉之资，又简称为“养廉费”。清廷对此还

颁发上谕说“：州县皆知耗羡无益于己，孰肯额外加征？”意思是说，如果

不留部分给地方，基层官吏一点好处都没有，那么谁还肯在定额以外加

征？可见，那时就是用耗羡提成办法去鼓励地方官超定额征收的。全国

耗羡附征率统一规定为定额的 。因贵州税率低，税负少，耗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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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就把附征率提高一 。贵阳府亲辖地按照计征耗羡收半，定为

石，银耗为入米耗为 两，都列为田赋正项。随同田赋加收的还有

各种规费。这些规费按清末官方的调查报告说：“有名无名，难以枚举，

官吏所不能尽述，绅民所不能尽知。” 贵州省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清

代贵州省清理财政局编）。贵阳为贵州省府所在，滥收规费现象较为收

敛，公开收取的公费（即手续费）仍有两种，另外还有串票、地样米等项

目。至于未公开的，为数不少，但无资料可供考证落实。宣统二年（

年），贵州省成立清理财政局，该局对田赋的调查报告批评贵阳府说：田

赋按照正税加收二成作为手续费，是沿用旧例成规，犹有可说；但用银

粮折算的方法欺骗纳税人，应该交一石的，实交一石四、五“。首府如此，

他属可知”。

贵阳府规定田赋开征日期为每 月年 日。开征日期内，在大堂设

柜，花户（纳税人）随到随收，不拘时刻 时起至午后（大约每日自午前

时止）。入仓时，派有户 名，差役书 名管理。年终未赴柜完纳的，就

下乡催收。

清代后期的田赋定额，较少调整，且时有减免。但地方为了筹措军

费，往往加征。如厘谷，明说按粮食收入“十取其一”，实际上有的加收至

十之四、五，农民负担很重。至于如上面所述的征收管理方式，则一直沿

用到清末，未见有所改进。

二、盐税

贵州不产盐，食盐十之八九来自四川。贵阳地区一直食用川盐，对

入境的川盐征收落地税，每百斤征银二钱四分；由小商小贩（肩挑驮运）

自行报缴税款。咸丰、同治年间，贵阳府的税课局每年可收盐税

两，遇有闰月则要加收 两（因为是使用旧历，遇闰则当年有十三个

月，所以按照平 年），川黔年定额加收一个月的税款）。咸丰十年（

交界地区战乱频仍，影响盐运，盐税收入明显下降。经报准清廷在仁岸、

綦岸、涪岸、永岸设盐税务局征收盐厘，见十抽一，称作大厘；沿途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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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厘、小厘、毫金、落地税等名目；又遍设查局、分局、验票局等关卡作为

盐税的查缉机构。苛扰不 年）四堪，商民怨声载道。直至光绪三年（

川总督丁宝桢上书奏准，运进贵州的川盐一律在产地由四川代征，贵州

裁撤盐税的局卡，进入贵州的川盐不得再行征收（盐税），从光绪四年

年）十二月十六日起实行。此后，直至辛亥革命，中间凡 年，贵

阳基本无盐税。

三、厘金

咸丰初年，太平军兴起，清廷各地方政府为筹措军费，江苏省首先

创办厘金，在水陆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对经过的粮食、油、布、炭、丝以及

烟酒、百货等征收厘捐，后统称厘金。贵州开征厘金较晚，咸丰九年

年），贵东兵备道韩超建议在铜仁、松桃、镇远试办厘金。第二年，

灏 、巡抚田兴恕奏准在全省开征。奏章中说：“黔民本无总督刘源 巨尸，

迭次劝捐，搜括殆尽。其取之不尽者，莫若厘金！”厘金是“买路钱”，交纳

厘金的分坐商和行商，但主要由运销商贩交纳；而且与“劝捐”比较，对

大户地主有利，因而最初受到贵阳及各府县的地主阶级和其他富尸的

赞赏。后来厘金扩征到农村，对农户的粮食也征收厘金，称作厘谷。咸

丰十一年（ 年）冬，贵阳府属清镇厘金委员会催收厘谷，对农民任

意捕罚，甚至穿鼻游街；激起农民的愤怒，一时聚众万余人，杀死厘金委

员张仲元和钱恭，砸毁厘金局卡，极大地震动了省垣贵阳。

像厘金这样的通过税，因为运省的货物大多在通过贵州的第一道

局卡征收，所以，到贵阳征收的已经所余无多。贵阳厘金局在省内按收

入多少排列为三等局。

四、土药税

“药”是指鸦片“，洋药”是自国外进口的鸦片“，土药”就是国内生产

的鸦片。光绪十三年（ 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芝罘条约（芝罘即令

山东省烟台市），规定对国外进口的洋药所要交纳的进口税和内地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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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都在进口时由海关一次征收，同时清政府宣布，对内地生产的土药

也要征税，称土药税，征收办法由各省自订。各省税率不同，贵州省税率

两。实际上，各省对自产鸦片早已较低，每千两征税银 征税，称土药

厘，是厘金征税的一个品目，并不是从光绪十 年）才开始对三年（

土药征税的。所以，清政府宣布开征土药税后，云贵总督岑毓英立即奏

报“：土药向随百货抽取厘金，未便专设局卡。”但终于在光绪二十三年

年）五月，奉旨在贵阳成立加征土药统捐总局，其后，土药税收入

日见旺 年），全 万国 省土药税收入为盛。光绪二十九年（

两，其中贵州收入 位（摘自吴兆梓著《中国万两，占全国各省第为

税制史》引用日本满铁经济调查汇编《支那税制之沿革》）。光绪三十一

年（ 年），清政府因贵州巡抚柯逢时征收土药税得法，提为户部左

侍郎，调 年），每派管理八省土膏（鸦片）统捐事宜。光绪三十四年（

千斤鸦片征税银 商。对过境土药，税率从轻。

五、契税

契税是对买卖或典当田、房、土地等不动产所立契约，按买卖或典

当价格计征的一种财产税。清代征收契税较早，管理也较严紧。最早的

税率 ，雍正七年（为 年），提高 作为考场经费，以后逐步提

年）高到 ，并增设典契税，典契税的税率为 。宣统三年（ ，

清政府批准《酌加契税章程》 条 ，并规，其中，提高典契税税率为

定从买契税和典契税中，分 和别提取 上解清朝中央政府。

六、其他税捐

（一）百货杂税

贵州省所属各州县的地方财政收入很少，于是往往借口公费不足

或某事需款，报请征收百货杂税（因征税品目多而且杂，故称百货杂

税）。全省并无统一明细规定。凡经批准征收的州县，即可当关设卡，见

货征税，与厘金的通过税性质近似。贵阳府开征百货杂税为时较早，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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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亲辖地及贵筑、贵定两县征收。宣统年间，每年可收税银万余两；但

大部分为地方坐支或由经征 余两。曾研究停办，人所中饱，上解仅

因库藏奇绌，势不可停；又拟另拨办公费用，税款全部上交，实行收支两

条线。由于辛亥革命发生，两条线的办法终于随清廷的覆灭而搁置。

（二）牙税

凡设立行栈，代客买卖货物，从中说合，收取一定佣金的，叫作牙

行。清初就有规定，经营牙行的，必须先向户部或地方政府领取牙帖，按

，这种税叫作年交纳税款 牙税。清政府对牙税的征收管理很重视，规定

牙帖必须由藩司掌握发放，不许州县滥发，牙税收入全部上交。税率最

至 钱早规定为每帖 ，后来逐步有所提高。清代末叶，每 年换发新

帖，按牙行的资本额或营业额征税。光绪年间，贵阳有牙行 个，即：麦

行、豆行、糖麻行、丝行、马行、猪行、油行。年可收牙税 两，外收省的

附加若干。

（三）当税

当税以当铺为征税对象。清顺治九年（ 年）就有当铺税例，每

两。雍正六年（ 年）制定《当铺规则》，规定当铺要户年收税银 交

帖捐，税额各地不同。咸丰、同治年间，贵州省兵祸连年，当铺大多未照

年章交税。到光绪二十五年（ 两，另），户部规定当铺每年征税银

征附加 两。当时，贵州省只有省城贵阳的当铺遵章交纳，而典铺都以

本小利微为由，只交正税，不交附加。

（四）矿税

贵州矿藏丰富，但因开发较迟，在清代未能形成重要税源。（道光）

《贵阳府志》载“： 年）贵州巡抚请以贵阳用砂坝水银顺治十六年（

变价充饷。 赋役全书》也说：当时贵阳府属的修文县有红银、白银两个

水银矿，按三七开抽税， 两。斤，变价税银每年定额收水银

这些是贵阳府县矿税 年），修文红、白银矿的较早记载。道光元年（

的矿税改由贵筑县征收。该县另有一白马洞矿，每年征税银 两。到

光绪二十四年（ 年），清公布《大清矿产章程》， 税分 区税把矿 为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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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矿产出井税两种。贵阳附近产煤，但尚未发现清代征收煤矿税资料。

（五）杂捐

光 年），中国在甲午之战中失败，地方财政更为困绪二十年（

难，因之各省捐 末，贵阳正式列派盛行。筹派的款项大多取名为捐。清

为 个，即：捐的有 斗息捐屠捐，为筹办警务 ，贵教 阳城育而设；

乡都有，有的作为乡村教育经费，有的作为寺庙香灯费开支； 马行

捐，马行除交纳牙税外，还要按期交纳专供接送大差所需马匹的捐；

豆行捐，最初交帖银，后改为捐； 茶馆捐，专对茶馆征收。此外，还

有由警察部门征收的洋油捐，是为加强省会警政而筹设的；另有由贵阳

绿营征收的摊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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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国时期的贵阳税捐

年辛亥革命后，建立中华民国，接管了清代遗留的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旧摊子。在税收上，贵阳和全国一样，清代遗留下来的只是残

缺不全的税法 年（ 年），根据北京政府的决定，和征收规定。民国

贵州省成立国税厅筹备处，后改称财政厅。当时的财政厅长张协陆曾努

力按照北京政府的意旨，改革清朝的税收解款制度，实行中央与地方的

分税制度和专款制度。但是，辛亥革命不久，贵州就进入军阀割据时期，

他们各自拥兵争权，为维持他们的统治而抢占地盘，抢占税源。占了地

盘之后，不仅自委官吏，擅定税率，而且赋税所入，不解省库。有的用保

护商旅名义征收所谓护商捐，有的甚至指派军队收税。因此，张协陆的

年（ 年），袁祖铭进入贵阳，税意见并未实现。民国 款的征收工

作竟由定黔军总指挥部的政务处直接管理。这一军事机构可以任用税

务人员，制定征收规定。对当时的贵阳厘金局，就曾下令指责说：“速设

法认真整顿，勿再放任！”在这种状况下，就说不上什么税收政策、税收

制度了。实际上，当时对坐商征税就是 年）时，摊派。在民国元年（

贵阳建立贵州省城总商会，到 年（ 年），改组为贵阳县商民国

会。各行业有各自的同业公会，它们是县商会的基层组织。他们的任务

除了调解会员之间的经济纠纷，协调会员利益外，还承担了征粮派款、

筹捐摊税的工作，当时被称为贵阳的“民间税务局”。

红军长征路过贵州，国民党军队乘机尾随进入贵阳，从而结束了贵

州 年（的军阀统治。从民国 年）王家烈被迫离开贵阳起，到

年贵阳获得解放止，这中间的 年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在此期间，南京

政府的税收政策、制度、办法，逐步在贵州省，首先是贵阳贯彻实施。他

们一方面以抗日、反共的名义举办新税，进一步剥削劳动人民；另一方

面采取措施调整税收，使之实现统一化和系统化，以巩固国民党在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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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治。这些措施可以举述 在田赋方面搞土地陈报，实行土的有：

地税； 正式裁撤在清代 从国就被视为饮鸩止渴的厘金制度；

外引进所得税制度， 对旧的先在贵阳等地试行，然后在全省推行；

烟酒税进行了疏理整顿等。最后，逐步演化成三大税收系统，即：货物

税、直接税和地方税。前二者为中央税，由南京政府直接建立税收机构

征收；后者为地方收入，由省、市（县）征收。此外，在正式税收机构之外，

另设专门机构征收特定的捐税，如特货稽征处、自卫特捐稽征处、田粮

管理处等，由中央和省分别控制掌握。

现将民国以来各个时期的征收机构以及各种税捐（不包括关税、盐

税）在贵阳的征收情况，分述于后。

第一节　　机构

一、中央和省级的税收管理机构

辛亥革命后，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北京北洋政府，都把清朝的

度支部改为财政部，设置总长、次长，作为政府中综管税收的最高权力

机关。他们希望通过对遗留下来的财政税收体系进行整理、改造，建立

一套比较完整的中央、地方的分税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央和地

方的税收征收管理机构。但是，由于中央政权不稳，软弱无权，几次动

议，都遭到地方政府的反对，实行分税制阻力很大，最后只得宣布放弃

分税制。全国税收除关、盐二税外，全归各省财政厅管理。因此，北京北

洋政府一直未能建立完整有效的税收组织机构，仅能在财政部里先后

建立有关税务的管理机构，如署（盐务署、烟酒署）、司（赋税司）、局（专

卖总局 年（ 年），国民党国民政府建都）、处（印花税处）等。民国

南京，努力于财政的统一，公布划分国家与地方税收收入的标准，分税

制得以在全国逐步推行，特别是借抗日战争时期“战时财政”的机会，努

力整顿旧税制，实施新税制，为建立中央税收领导机构，创造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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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统税（指卷烟、火柴、水泥、棉纱、麦粉）如为了废除厘金，管好 ，在民

国 年（ 年）成立统税署，与较早成立的烟酒印花税处合并，后又

另设税务署，所有烟酒、印花、雪茄、卷烟、棉纱、火柴、水泥、麦粉等税，

年（ 年）财政部颁发《货概归税务署办理。民国 物税暂行条例》，

成立货物税署，把统税、国产烟酒类税和矿产税全部纳入管理。又如民

国 年（ 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所得税暂行条例》，在财政部内

设立所得税办事处，这是管理和推行所得税的最高领导机构。民国

年（ 月，改组为直接税署，开征的新税，包括各类所得税、过分年

利得税、遗产税。印花税划归直接税署管理，营业税也一度列入直接税。

这些税种，一般习惯地称为直接税系统。

贵州省税收机构的设置，由于军阀割据，政权更替频繁，可分两个

时期说明：

（一）军阀混战时期（ 年 ）年—

辛亥革命推翻了贵州封建专制的统治，却迅速形成军阀割据内战

的局面，这段时期税务机构的主要特征，一是机构随政权更迭而变动；

二是省级财政或军队插手于基层征收 年（ 年），贵州省政。民国

府遵照北京北洋政府的通知成立贵州省国税厅筹备处。第二年，改组为

财政厅。厅下设税务处，专责办理税务事宜。全省分为 个税区，贵阳

为第一税区，设贵阳征收局。凡重要税源如厘金、特货税等都由省设立

机构征收：

厘金　　　　贵州省设厘金总局，全省建立 个厘金局（不是以县为单

位设 个、一等局 个、二等局置 个、的）。其中有特等局 个、三等局

四等 个、五等局局 个。贵阳局位列五等，在城区、郊区及外县清

镇、修文 个。等地设卡

特货税　　　　也设 年（专 年）以军

饷不足为 理由通过议会开放烟禁，征收饷捐，即特货税。征收特货税的

机构，先设筹饷总局（民间称土膏局），后改为饷捐总局。民国 年

年）毛光翔当政，改为禁烟总局。厘金撤废后，将厘金总局改组为

门机构，由省直接征收。民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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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货统税总局，各地设特货统税局，除经征百货省税外，兼收特货税。

年（ 年）在财政厅设烟酒烟酒税　　　　民国 处，后交财政厅一科

年（ 年）实行办理。民国 烟酒公卖，财政厅又设烟酒公卖处，征

收公卖费。

至于其他税捐，在民 年（国 年）以前也大多由省直接控制

征收，“省征收者，多取自城区，一为规费，如筵席慰问捐、娱乐慰问捐

等，这些税捐，由省动员委员会慰劳捐募处负责征收；二为赋税，如房

捐，系由省会警察局办理。此外，尚有由省会警察局经收的旅店执照费

及月捐、车牌照费及月捐。” 贵阳市政》二卷一期，赵鸿德《贵阳市财政

之检讨》）。

（二）国民 年 ）政府主黔时期（ 年—

国民党军队进入贵州后，军阀割据贵州的局面基本结束。南京国民

政府对贵州的税收管理，力求调整机构，统一税收制度。同时，就地取

年“财”，充裕军饷。在税收机构上，首先财政厅于民国 （ 年）

月 月日向各特货统税局发出训令，限 日起改组为省税局（这里

“省税”的概念是省级收入的意思，贵阳省税局就是省财政厅在贵阳设

立的征收省级税收的一个局），并另电告知贵州省特货通关税（指鸦片

运销出口应纳的特货 月税），从 日起，改由“委员长行营”直接管辖

的禁烟督察处贵州分处征收。

年（ 个营其次，民国 年）设置营业税总局。全 业省共设置

年（ 年）营业税税局，贵阳设第一区营业税局。民国 划归中央收

入，贵州省由直接征收机构接办。 年（ 年）又划为地方税民国

收，由市财政局第一课继续征收。

第三，贵州省的税收机构逐步演化成为三大系统，其中两个系统属

于中央收入，其机构也直辖于财政部。

一是货物税系统　　 年（　　民国 年），财政部在贵州松坎成立

财政部松坎统税管理所，设在偏僻的松坎，却办理全省统税的查验业

务，是统税进入贵州的桥头堡。管理所由财政部税务署直接领导。第二



第 13 页

年，松 政部贵阳分区统税管理所（同年，财坎统税管理所迁贵阳改称财

州为统 年政部宣布贵 税区）。随后改组为贵州区贵阳统税分局。民国

年 月，与直接税务局合并成立财政部贵州税务管理局。不久，

广西、湖南沦于日寇，在贵阳成立财政部黔桂湘区货物税局。日军退出

后，贵州省成立财政部贵州区货 年（ 年 月，云贵物税局。民国

两省合并建立财政部云贵区货物税局，局址设昆明，贵阳设分局。次年

月，贵州省直货两税分局合并成立财政部贵阳国税稽征局，统管全省

直货两税征收业务。才一年，贵阳国税稽征局又改组成立贵阳国税局，

直至贵阳市解放。

二是直接税 年（系统　　 颁　　民 年国 月 日，南京国民政府

布《所得税暂行条例》。开征伊始，贵州省还没有所得税征收机构，由财

政部川康区所得税办事处派人到贵阳协助征收。第二年 月，才正式成

立财政部贵州区所得税 办事处。随后，如前面所说，与货物税、营业税合

并成立贵州区税务管理局，此 货物税分分合合，最后在解放前夕以

直货合并的形式成立贵阳国税局。这一机构成立才 个月，贵阳就解放几

了，为军管会接管，成为财政接管部税务局。为后来贵州省税务局的前

身。

　三是地方税系统　　　　 年）在 召开的经济、财政民国 年

会议决定，把民国建立以来一直沿用清朝把田赋、契税、牙税、当税、屠

宰税等列为中央收入的“遗制”，改为地方收入。贵州省把田赋交由各县

县 分成。直征收，实行省 到民国 年（ 年 ） 月 贵州省成立田

赋管理处，负责全省田赋的征收。这是田赋征收机构的重大改变。其后

的土地税，也由田赋管理处负责征收，至于其他地方收入都经由省财政

厅制定征收办法或细则，由县成立的征收机构征收入库。

后与

上 海

二、贵阳（县）市的税务征收机构

　　　 年） ，民国 年贵阳于民国 废府 （ 年）贵阳设立年 县

月成立贵阳市，同时撤销贵阳县，另设 贵筑县治于花溪。贵阳各税的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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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机构如下：

（一）田赋和土地税

民国 年（ 年）以前，贵阳县的田赋征收工作一直由县政府

第二科 年（办理，民国 年）周西成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贵州省长，

规定“：各地的税收一律由县征收 页）民局征收。（”《贵州军阀史》第

国 年（ 年），贵州省政府根据财政部咨文，决定将各县征收局改

称税务局，仍负责对田赋的征收。次年裁局，仍由县政府二科办理。民

国 年（ 年）贵阳市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土地法 ，将田赋

改征土地税，设贵阳市田赋管理处，分别依法征收地价税和土地增值

年税。民国 （ 年 月，由直接税贵阳分局接办。次年 月，又奉

令移还市政府田赋管理处继续办理。

（二）烟酒税

年民国 （ 年），贵州省财政厅制定《征收烟酒税费暂行条

例》，各县设烟酒事务处，也可由县征收局兼办。贵阳县由征收局办理，

所谓“税费”，是指烟酒公卖费、卷烟特捐及烟酒营业牌照税。烟酒公卖

费原由烟酒公卖处征收，公卖处裁撤后改由县政府征催科办理。后来，

又按照烟酒税费暂行条例的规定，由贵阳县征收局征收。

（三）自卫特捐

民国 年 ） 月，省政府指定贵 开年 征自卫特捐，由贵

阳市税捐稽征处负责征收。应征自卫特捐的货物，分为内外销两大类

个品目。后又扩大征收范围包括鸦片、食盐、食糖等项。为了严密查

征，贵阳市税捐稽征处除由所属机构征收外，还委托交通运输机构如交

通部第 、第 运输处和贵州汽车运输联营社代征。此外，并在邮局设

立驻邮局办公室查验征收。

（四）其他税捐

民国 年（ 年）贵阳建市，成立贵阳市税捐稽征处，除接管原

由贵阳县负责征收的各种税捐外，还接管了原由省会警察局征收的房

捐、车辆牌照税、旅店登记费及其月捐，由省动员委员会征收的筵席税

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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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娱乐税，以及由建设厅征收的车捐等。税捐稽征处下设中正门、次南

门等 个斗息捐征收所，中 个屠宰税征收所，以及茶店、山门、禹门等

个征收所。民国 年 年）三桥、太慈桥、图云关 ，贵阳市裁撤税

捐稽征处，各税征收业务归市财政局办理。财政局设赋税科和督征室，

年（个稽征所。民国 年）经 财下有威清门等 政市政府批准，

局改设第一、二、三课，分别负责对土地税、营业税、屠宰税、斗息捐、娱

乐捐、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的征收，另设 个稽征所。第二年，又恢

复税捐稽征处的建制，继续办 理地方税捐的征收业务，直至贵阳解放。

（五）中央直辖税收机构在贵阳的基层征收单位

它们主要是货物税和直接税系统，它们的中央领导机关是财政部

和所属的税务署、货物税署、直接税署和国税署等。在贵州省有直货两

税的贵州区税务管理局或区税务局，在贵阳市设置直接税和货物税的

贵阳分局。尽管上层变动较为频繁，而两税的贵阳分局基本稳定，人员

和税制都较少更 年（动，民国 先后合年）和 年（ 并，

改组为 而且贵阳国税局。这时的国税局不仅负担两税的直接征收业务

承担部分由区税务局延续下来的行政管理工作。

土第二节　　田赋 地税

在民国初期，贵阳的田赋按清末的田粮定额折收银元，折算标准是

每石粮 元两或银元 角。同时，还将原来的各项规费收 陋规一律银

并入正额（包括正项和耗羡），除税单费和滞纳金外别无他费。田赋正额

包括地丁和地粮两种。至于所征官庄、义学租米等杂租，则属公产出租

年（ 年）以前，贵 阳县（包括贵筑县）的田赋仍收入性质。在民国

按银两计算。其中，年均地丁征银正项 两。在民国 年至民国

年）这段期间 元，，贵阳县年赋额（即计划数）

但每年实际完成只达 至到 成，而且每况愈下，如下表：

年 年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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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年（国 年），贵州省遵照国民党中央政府行政院颁发的

《土地陈报纲 月 日，贵阳县要》举办土地陈报。第二年在贵阳试办，

土地陈报处正式成立，随即开始工作， 月完成陈报工作。后来，在县

政府内设田赋征收处，按照土地陈报的数据征收。贵阳市赋额大大增

加，陈报前原额数为 万元，陈报后新额数为 万元，增长了近两

倍。征收方法则按照田亩收益的多少，参酌地价的高下，分别改订税率

将土地分为甲、乙、丙三种，每种又 等共 则，田赋的税率依地分

价而定。贵阳县的田赋税率表如下：

单位：元贵阳县田赋税率表

贵阳县田赋收入表 单位：元

资料来源：张肖梅《贵州经济》第十四章第三节

资料来源：张肖梅《贵州 页经济》第

民 年（国 年），贵州省为了增加田赋，将已经办竣土地陈

报、订定税率的贵阳等县，自民国 年开征新的田赋起，一律按原订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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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加倍增收，分配解留省、县 成、县 成。的标准为省

年民国 （ 年 月，贵州省按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通知：准

月 日，予各县田赋酌征实物。 成立省田赋管理处。该处会同财政厅

粮政局拟订《贵州战时田 条，几经修改后，于民国赋征收实物办法》

年（ 年 月起实施。 征实 元物定率为每粮税其中规定：

折征稻谷 市斗，并附征县（市）地 斗，自民国方 市斗，共征公粮

年 开 全省取消征收法币，一律改征实物。贵阳市改征新赋起执行；

征实物后，在贵阳市征收处内设粮政股办理，并成立粮食仓库。

年 年 ）（民国 次月 日，贵州省政府委员会第 常务

会议通过了由省田赋管理处和财政厅，根据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有关

土地税法令，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共同拟订《贵阳市土地税征收规则》。

规定：贵阳市自土地税开征之日起，原有田赋及契税和其他一切以土地

为对象所课征派募之款一律取消，但以前积欠的各年田赋仍旧补征。贵

阳市土地税由财政部贵州省贵阳市田赋管理处征收。土地税分为地价

、土地增值税两种。地价税以申报地价标准，一律按年征

地 至增 的值税实行 级超额累进税率。

年（ 年），南京国民政府就公布了早在民国 《土地法》，将田

年（ 年）开征的。民赋改为征土地税。贵阳市土地税是在民国 国

，贵阳土地税 赋管理处移交贵阳直接税分局接

办。贵 阳 月直接税分局 日接收开征，同时继续催缴过去各年度积

年度（ 年度 旧照）的地价税豁免一年，土地增值欠。民国 税

征 月； 日起又奉令将接管的土地税交由地方自办，但由于地方接收

准 月备不及，直至 日，才将土地税征收业务正式交给贵阳市政府继

续办理。

年（ 年）至 年根据不完整资料估算，民国 （民国 年）

月底止，约计征获地价税法币 亿元。按照规亿元，土地增值税

定民国 ）的地价税 月应在该年 日开征， 月解清；

由 月于 日贵阳市解放，因而这一年的土地税未能在当年征解。

收

月

仍

税 土

由年 年 田

年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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